附件

文史资料撰写参考要点

一、基本原则
1.把好政治导向：展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优势和制度优越性。
2.突出“三亲”特色：必须是亲历、亲见、亲闻的第一手资料。
3.紧扣丛书主题：围绕所选主题，聚焦陕西实践及委员履职。
4.坚持实事求是：内容真实准确，不虚构、不夸张、不隐讳。
二、内容要素

时间、地点、人物、背景、经过、结果、感悟（建议在文中自然体现，不刻意堆砌）。
三、结构建议

开头：简要点明时间、地点、人物、事件背景，快速入题。
主体：按时间顺序或逻辑层次分段叙述，详写关键环节与典型细节。
结尾：总结意义、提炼经验、抒发感悟，篇幅不宜过长。
四、写作规范

人称：统一使用第一人称（“我”或“我们”）。
语言：朴实、生动、具体，多用叙述与描写，少用议论与抒情。
篇幅：一般3000—5000字，重点稿件可放宽至10000字。
配图：图片需有文字说明，注明拍摄时间、地点、人物、事件。
署名：文末注明作者姓名、职务、联系方式；口述整理稿须同时注明口述人与整理人。
五、注意事项

1.不篡改史实，尊重历史原貌。
2.不涉密涉敏，必要时脱敏处理。
3.不抄袭洗稿，须为原创，不得一稿多投。
4.口述整理稿须经口述人审阅签字确认。
